合作社檢核表            114.7.24
	項目
	
	流程及表單檢核項目
	備註

	籌
組
輔
導
	發
起
組
織
	· 籌組申請書審查（注意有否家族情形、是否有業務之共同需要）
· 辦理籌組前宣導
· 會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表示意見
· 與發起人座談（邀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、製作會議紀錄）
· 籌組之否准（副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）
	

	
	籌
備
會
	□ 成立籌備會：推選籌備委員及籌備會主任委員。
□ 工作事項
□ 籌備會名義設立帳戶（至少2個章分別保管）
□ 辦理潛在社員合作教育
□ 研擬章程草案
□ 研擬人事管理規則、辦事細則及其他規章草案
□ 研擬業務計畫書及預算書草案
□ 規劃籌備期間開支事項（製表列項目）
□ 審查入社申請（以討論案通過）
□ 確認股金收取情形
□ 其他人事、業務方式及設備等研議（應俟理事會成立後決定或承認）
□ 確認召開創立會額數
□ 提出候選人參考名單
	

	
	創
立
會
	□ 臨時公推1人為主席
□ 報告事項
□ 報告應出席人數及已出席人數並宣布開會
□ 報告籌備過程
□ 討論事項
□ 通過章程（要求逐條宣讀）
□ 各項規章
□ 籌備期間費用開支情形等
□ 其他重要事項
□ 選舉事項（注意：候選人是否在社員名冊內、選票、選務人員、選舉規則說明、選票包封等、單記或限制連記法）
□ 紀錄報備（大會及選舉紀錄）
	

	
	第１次理、
監
事
會
	□ 召集方式如下（擇一）
□ 新成立由籌備會主任委員召集之
□ 換屆改選由前任主席召集
□ 屆期不召集時，由得票最多之理（監）事召集
□ 分別選舉理事、監事主席（分別製作會議紀錄）
□ 報告或討論其他事項
□ 紀錄報備（取得成立登記證前以籌備會名義發文）
	

	登記
	成
立
登
記
	□ 成立登記申請書（發文以籌備會主任委員代表，如有爭議由主管機關輔導辦理）
□ 創立會會議紀錄（內含年度業務計畫書及理、監事選舉事項 ）
□ 章程（2份）
□ 社員名冊（含認購及已繳股金）
□ 理事主席選舉紀錄(含簽到表)
□ 監事主席選舉紀錄(含簽到表) 
□ 理事、監事名冊（含印鑑或簽名暨基本資料表：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、地址）
□ 股金存款證明
□ 設址同意書及相關證明
	

	
	變更登記
	□ 變更登記申請書
□ 原登記證
□ 涉及章程事項變更者
□ 社員大會紀錄。
□ 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（2份）
□ 涉及理監事（含主席）變更者
□ 選舉會議紀錄。
□ 理事、監事印鑑(簽名)式暨基本資料表
□ 涉及社員人數及已繳股金、股金總額者
□ 社員異動名冊（入社社員名冊、出社社員名冊）
社員名冊（含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地址）
□ 理事會同意入、出社紀錄或社員大會紀錄。
□ 股金異動明細表（如社員異動名冊已含有認購或已繳股金者，可免附）
	應附文件視變更事項而定

	
	解散登記
	□ 函文
□ 社員大會紀錄（應檢附出席簽到簿）
□ 函復同意解散並交待清算事宜
	

	
	清
算
登
記
	□ 審核合作社辦理清算登記所送附件
□ 清算終了報告書
□ 原登記證
□ 截角圖記
□ 截角印模
□ 發給合作社清算登記證
	

	社籍清查
	□ 非選舉年之社籍清查(施行細則§12-1)
  □ 時間:社員(代表)大會前15日完成
  □ 程序: 成立社籍清查小組及其工作
  □ 由理事會推派理事若干人成立小組，並互推一人為 召集人。
  □ 查對校正原有社員或社員代表名冊（就現有社員名冊清理，年度內已出社者不在清理之列）。採社員代表制合作社可僅清查社員代表。
    □ 於清查整理完畢後，將合格社員、出社社員及準社員，分別列冊，提經理事會通過後公告15日，並報備查。
    □ 有異議社員於公告期間以書面向合作社請求更正。
□ 選舉年之社籍清查(選罷辦法§11-12)
  □ 時間：選任人員任期屆滿3個月前。
  □ 程序: 成立社籍清查小組及其工作
    □ 由理事會推定理事若干人成立小組，並互推一人為 召集人。
  □ 查對校正原有社員名冊（就現有社員名冊清理，年度內已出社者不在清理之列；聯合社則查對社員社及社員社的社員代表）。
    □ 於清查整理完畢後，將合格社員、出社社員及準社員，分別列冊，採登記候選制並連同候選人登記之日期、方法，提經理事會通過後公告15日，並報備查。
□ 公告應於合作社選舉投票日60日前為之；有異議者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合作社請求更正。
	※ 採社員代表制，注意最低應有51人(輔導設候補社員代表)。單位社並應同時注意總社員人數是否低於200人。
※ 聯合社社員代表不受51人限制。

	社員（代表）大會
	常年大會
	□ 召集：每年至少召集1次，依章程規定（至少於業務年度終了後3個月內）。由理事會召集之。
□ 會議前準備工作
□ 社籍清查。
□ 理事會至少於大會開會10日前，將業務報告書、資產負債表、收支餘絀表、財產目錄、結餘分配表等送監事會審核。
□ 監事會審核年度財務報表後，製作查帳報告書。
□ 開會通知：會議7日前以書面載明召集事由及提議事項（議程）通知社員（代表）並函知主管機關。
· 社員（代表）委託代理出席（附委託書）
□單位社：社員不出席社員大會時，得以書面委託他社員代理之。同1代理人，不得代理2人以上之社員。
□聯合社：社員代表不出席大會時，得委託同社之代表人代理，依章程規定，至多代理4人。
· 報告事項
□ 報告應出席人數、實到人數。
□ 上年度決議執行情形或宣讀上次會議紀錄。
□ 上年度社務（含社員入社、出社、除名情形）、業務、財務等。
· 討論事項
□ 一般決議：全體社員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社員過半數之同意。
□ 審查上年度業務報告書。
□ 審查上年度決算書表（4表及監事會查帳報告書）。
□ 審查當年度業務計畫書、預算書。
□ 章程、規章修正案。
□ 合作社財產處分案。
□ 審議合作社對外貸款最高額度。
□ 申請圖記及印鑑證明案，授權理事會辦理。
□ 其他經營等重要事項。
□特別決議
□ 解散：全體社員過3/4以上之出席，出席社員過2/3以上之之同意。
□ 理監事解職：全體社員過半數之決議。
· 選舉事項（理、監事等）。
· 紀錄報備：會後1個月內（含年度決算書表、選舉紀錄；決算書表應以正本，如以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章戳）。 
	1.召集會議名稱按年度，如：「○○合作社○年度社員（代表）大會」。
2.會議紀錄由主席及紀錄分別簽署。另推舉紀錄簽署人，從其決議。
※社員經除名後於報告社員（代表）大會時，如經大會出席社員（代表）過半數之同意，決議恢復其社籍時，應自決議之日起恢復其權益。


	
	臨時大會
	□ 召集方式如下（擇一）
□ 理事會於必要時召集。
□ 監事為執行職務，認為有必要時召集。
□ 社員全體1/4以上，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其理由，請求理事會召集，請求提出後10日內，理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，社員得自行召集。
□ 應先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，以社員1/4聯名召集之。
□ 開會7日前通知。
□ 會議主席：注意不同召集方式之規定。
□ 臨時社員（代表）大會流會時，不適用合作社法第51條通信表決。
	

	選舉事項
	選前工作
	  □ 任期屆滿3個月前辦理社籍清查，確認出席選舉會議資格及額數。
□ 登記候選制（選罷辦法§15-§17）
□ 候選人資格審查（依章程規定）、異議處理、書面通知等。
□ 參考名單制（選罷辦法§10）
□ 由社務會提出參考名單。候選人不以參考名單為限。
□ 選舉會議7日前書面通知社員、公告及報備查。
□ 印製選票
□ 佈置投開票所
	

	
	選舉工作進行
中
	□ 推舉選務人員：發票人、唱票人、記票人、監票人、代書人。
□ 主席宣布選舉會議開始，說明選舉種類及方式、委託之要件及任期。
□ 清場
□ 簽封票匭
□ 領票
□ 查驗身分證或社員證，蓋印領取選票。
□ 委託代理投票，繳交委託書並登記姓名。
□ 圈票投入票箱
□ 開票（選罷辦法§28、§31）
□ 主席宣布選舉結果
□ 當選之決定（票數相同抽籤決定）
□ 同時當選之擇定（選罷辦法§35）
□ 對選舉結果有異議之處理（選罷辦法§37）
□ 封存選票
□ 投票截止後，發票員會同監票員清點發出票數，報告會議主席，並將社員名冊及用餘選票分別包封，於封口處會同會議主席共同簽名或蓋章（選罷辦法§27）。
□ 開票完畢後，有效票、無效票分別包封，保存至該屆任期屆滿（選罷辦法§29）。
□ 選舉涉違法之處置（選罷辦法§30）。
	

	
	選後工作
	□ 通知當選人就任（選罷辦法§36）
□ 選舉理、監事主席
□ 選舉會議紀錄報備
□ 辦理移交
□ 理事主席代表理事會移交
□ 監事主席代表監事會移交（監事會無未完成案件可不製移交清冊）
□ 移交清冊4份（合作社、移交人、接交人、監交人各1份留存）
□ 辦理變更登記。
	

	理事會
	· 召集：理事主席召集，每3個月至少1次；理事主席不為召集時，由理事過半數之連署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召集之。
· 報告事項
□報告應出席人數、實到人數
□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或宣讀上次會議紀錄
□業務報告
□ 討論事項
   □審查○年○月份財務報表（年度決算書、預算書）
   □審查○年○月份業務報表（年度業務報告、計畫書）
□審查社員入社、出社
   □聘任合作社職員（理事不得兼任職員，但情形特殊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，不在此限）
□申請圖記印鑑證明
□推定理事若干人，成立社員社籍清查小組，互推1人為召集人。
   □審查社員社籍清查結果
   □主管機關、監事會稽查意見辦理情形
□召開社員大會事宜（日期、地點、議程及內容等）
□其他有關合作社經營事項
□ 紀錄製作並輔導於會後15日內陳報主管機關備查。
	1.召集會議名稱按屆次如：「○○合作社第○屆第○次理事會」。
2.紀錄簽署同上。

	監事會
	· 召集：監事主席召集，每3個月至少1次；監事主席不為召集時，由監事過半數之連署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召集之。
· 報告事項
□ 報告應出席人數、實到人數
□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（含監查報告追蹤）或宣讀上次會議紀錄
□ 業務報告等
□ 討論事項
□討論監事輪值及分擔職務
□監查合作社財務報表（月報或年度決算書、預算書）
□討論監查報告，並送理事會辦理。（監查工作至少每半年實地檢查1次，監查事項詳「合作社監事監查規則」§6）
□製作查帳報告書報告社員（代表）大會
□推派監事簽章選票
□合作社與其理事訂立契約或為訴訟上之必要時，推派監事代表合作社。
□其他依各社規章職權事項
□ 紀錄製作並輔導於會後15日內陳報主管機關備查
	1.召集會議名稱按屆次如：「○○合作社第○屆第○次監事會」。
2.紀錄簽署同上。

	社務會
	· 召集：理事主席召集，每6個月至少1次。
· 主席：由理、監事互選之
· 報告事項
□報告應出席人數、實到人數
□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
□ 討論事項
□一般決議：全體理、監事2/3出席，使得開會；出席理、監事過半數同意，始得決議。
□決議公益金之用途
□提出理、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（參考名單制）
□指定社員或社員代表3人以上成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。（登記候選制）
□合作社文卷、帳冊及資產等，因不可抗力之天災而失散時，經社務會議後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，並報告社員大會。（內政部61年9月20日臺內社字第489114號令）
□訂定依「合作社財務報表及經費處理準則」支給之各項費用基準，提經社員（代表）大會決議，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
□理事、監事或職員對合作社有特殊貢獻者之認定（通過）
□其他
□特別決議：社員除名案，需有出席理、監事3/4以上決議，以書面通知被除名之社員，並報告社員大會。
□ 紀錄製作及陳報主管機關
	1.召集會議名稱按年度次數，如：「○○合作社○年度第○次社務會」。
2.紀錄簽署同上。


	審查預決算備查案
	· 大會紀錄（附簽到簿）
· 業務報告書、資產負債表、收支餘絀表、財產目錄、結餘分配表、監事會查帳報告書、業務計畫、預算書等。（表尾逐級核章、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章、相關連數字勾稽等）
· 選舉紀錄（查核紀錄名稱、選舉人數核對、當選人及候補人票數順序、姓名等）
	

	破產宣告
	□ 依破產法規定辦理
	

	解
散
	自行解散
	□ 注意召集程序
□ 解散之會議紀錄報備查
□注意額數問題及附簽到簿
□產生清算人
□以理事充任，但合作社章程另有規定或經社員大會選任者，不在此限。
□法院得依主管機關、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，或依職權選任。
□ 辦理解散登記
□專函陳報（參考入口網）檢附大會紀錄
□未於1個月內報解散登記，廢止其登記。
□ 解散1個月內，分別通知債權人，並公告。
	

	
	命令解散
	□ 注意命令解散前應先踐行限期改善程序。
□ 命令解散函送達。
□ 公告廢止其登記。
	

	清算
	□ 清算人就任後
□15日內陳報備查（法院選派應陳報法院備查）
□15日內以公告方法催告債權人報明債權
□造具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提交社員大會請求承認；大會流會呈請主管機關備案。
□ 執行清算人職務
□ 清算事務終了，造具報告書呈報主管機關（得連同圖記截角印模併同辦理清算登記），法院選派並應呈報法院。
□ 提醒關於稅籍機關報辦解散事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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